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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合伙企业设立的要求有什么

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（集团）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

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

产品详情

合伙企业设立的要求有什么

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，设立合伙企业
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有2个以上合伙人，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;有书面合伙协议
;有各合伙人实际缴付的出资;有合伙企业的名称;有经营场所和从事合伙经营的必要条件。

成立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合伙人可以用货币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、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。对货币以外的出资需要评估作价
的，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，
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。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合伙人也可以用劳务出资，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。

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、数额和缴付出资的期限，履行出资义务。各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实际缴付的出资是对合伙企业的出资。

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;合伙目的和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;合伙人的姓名及其住所;合伙人出资的方式、数额和缴付出资
的期限;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办法;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;入伙与退伙;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;违约责任。合伙协议可以载明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和合伙人争议的解决
方式。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、盖章后生效。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享有权利，承担责任。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可以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。

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，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、合伙协议书、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，应当在申请
设立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。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登记文件之日起30日内，作出是否登记的决定。

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
签发日期，是合伙企业的成立日期。合
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，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。合伙企业设立分支机构，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

合伙企业合伙人可以作为税收透明体，所得先分后税，以其合伙
人名义缴纳，合伙人为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的，按个体工商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(简单明了且税率低);可以避免有限公司先征一遍企业所得税
，再分配给自然人股东时，再征个人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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